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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海洋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審議有關本院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延長服務、借調、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

休假研究、年資加薪、教師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行審議之事

項，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組織規程及國立中山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院專任教授九至十名組成，院

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每系產生代表二名，每所產生代表一名，由各

該系所推選，任期一年與學年同，連選得連任一次。唯如系、所無教授

或適合教授代表時，得由該系、所敦請其他系、所或校外相同領域教授

為代表。本會成員中任一性別少於一名時，得由該性別教師推選一名代

表。 

第三條  第一條所列各項有關本院教師之審議事項，均須先經由所屬系、所教評

會通過後請院長提送本會審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依據教育部頒佈之「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教師法」、「教師法施行細則」、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

聘任規則」暨「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等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親自出席，

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得通過；但審議教師聘任、

升等及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等案件，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贊成為通過。如經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連署請求開會時，召集



人須於連署書送達後五日內召集之，如召集人逾上述期間仍未能召集

時，得由連署人簽請校長同意後，自行推選臨時召集人召集之。為保障

教師權益，本會於審議第一條規定事項時，如以投票方式表決，其為空

白票、廢票及棄權票以不同意票處理。 

第六條  本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個人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不得參與評審，有具

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疑慮，利害關係人得向本會

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委員中有前項應行迴避之情事者，

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系、所教評會得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本會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一至

三人，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報告。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